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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一一一、、、、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会议时间：：：：    

2011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9：30  

二二二二、、、、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会议地点：：：：    

北京新大都饭店（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21 号） 

三三三三、、、、会议议题会议议题会议议题会议议题： 

1、讨论、审议《关于为首创香港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四四四四、、、、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    

1、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按照持股数确定表决权。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需要在

表决票上签名。 

2、按审议顺序依次完成议案的表决。 

3、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可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提出质询意见，由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管人员作出答复和解释，对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质询，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管人员

有权不予以回答。 

4、表决分为同意、反对或弃权，空缺视为无效表决票。 

5、会议指派一名监事，选派两名股东进行表决票数的清点、统计，并当场公布表

决结果。 

6、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对表决结果和会议议程的合法性进行见证。 

7、到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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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首创香港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就我公司拟为首创（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香港”）提供 2 亿港币的

内保外贷额度的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一一一、、、、担保情况概述担保情况概述担保情况概述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内保

外贷业务：即，公司向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反担保，由工商

银行北京分行为首创香港出具备用信用证担保，由工商银行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向首创

香港提供港币融资。公司拟向首创香港提供 2 亿港币的内保外贷额度，有效期为两年

（由第一次提款日起计，但不长于备用信用证或保函期限到期前一个月，以早到者为

准)。 

此项担保发生后，公司为首创香港担保累计金额约合人民币 36,322.8 万元；实际

已经发生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206,781.46 万元。 

二二二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首创香港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于 2004 年经过中国商务部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

在香港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为 1.2 亿元港币。注册地址为：香港金钟美国银行中心

1613 室。首创香港定位于海外投融资业务、水务产业价值链增值业务和国际合作项目

的实施与操作业务。首创香港成立以来，根据确定的发展战略定位，卓有成效地开展

了一系列的收购运作与国际合作，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和投资回

报。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首创香港总资产折合人民币为 9.44 亿元，净资产折合

人民币为 2.62 亿元，净利润折合人民币为 0.26 亿元。  

三三三三、、、、董事会审议情况董事会审议情况董事会审议情况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首创香港经营状况良好，能控制风险，并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该议案。根据公司《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等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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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情况，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为首创香港提供 2 亿港币的内保外

贷额度，有效期为两年，并同意公司向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出具承诺函；如本议案获得

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相关合同和法律文件。  

 

以上议案，敬请审议。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